
附件1

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非共识创新项目（储
备）
申请须知

为做好2026年度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非共识创新项目

（储备）（以下简称非共识项目）申请工作，根据《北京

市自然科学基金管理办法》《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非共识

创新项目管理暂行办法》（以下简称非共识管理办法）制

定本申报须知，用以指导非共识项目申请。

一、推荐人事项

推荐人应当符合以下具体要求：

1.应当围绕其相关研究领域实名推荐项目；

2.应当有强烈责任感，出于公心，本着对科技创新负

责、对国家发展负责的态度推荐项目，原则上推荐人不得

与项目申请人有近亲属关系、师生关系、直接利害关系或

者可能影响公正推荐的其他关系，推荐人确实符合非共识

管理办法规定，且研究领域没有其他符合要求推荐人时，

应当注明其利害关系；

3.应当坚持创新意识和价值取向，深刻把握未来方

向，洞悉创新机遇；

4.应当摒弃跟随思想，不能以国外有无类似研究和先

例、是不是国际热点等作为推荐理由；

5.原则上每位推荐人每年度只有1个推荐名额；

6.建立激励机制，推荐人推荐的项目获得滚动支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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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，其次年可额外增加1个推荐名额，年度累计推荐名

额不超过3个。

二、项目申请人事项

项目申请人应当同时符合以下条件：

1.所在单位应当为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依托单位，所

在单位不是依托单位或者没有工作单位的，经有关依托单

位同意后，可以通过该依托单位申报，依托单位应当将其

视为本单位科学技术人员，依照市基金相关规定进行管

理；

2.从事基础研究、应用基础研究的一线科研人员（年

龄不超过60周岁，即1965年1月1日（含）以后出生）；

3.负责的在研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项目（含联合基金

项目）不超过1项（含1项）；

4.不存在禁止一定期限内申请或者参与申请科技项目

的情形，如因违背科研诚信要求或被列入相关社会领域严

重失信主体名单等。

5.项目申请人在同一年度内申请自然科学基金项目

（课题）数量不超过1项。同一年度指项目申请截止日期在

同一年度内。

三、申请书撰写要求

申请书采取在线撰写的方式。具体要求如下：

1.项目申请人需对所提交申请材料的真实性、完整性

和合规性直接负责。

2.项目名称应根据自身研究内容确定。

3.申请书起始时间为2026年3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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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项目基本信息填写中应注意：要求“选择”的内

容，只能在下拉菜单中选定，要求“填写”内容，可以键

入相应文字。

5.根据所申报的研究方向或研究领域在“基础研究重

点领域”下拉菜单中准确选择申报领域，在“申报学科”

下拉菜单中准确选择申报学科代码，每个项目可选择两个

申报学科代码。如果“基础研究重点领域”下拉菜单选择

“交叉领域”，则需在“申报学科”下拉菜单中选择两个

跨一级学科的学科代码。

6.推荐人研究领域应当同申请者研究领域相关；交叉

融合非共识项目推荐人研究领域同其中一位申请者研究领

域相关即可。

7.项目申请人不得在申请书摘要及正文部分提及申请

人和推荐人的身份、单位信息。推荐人不得在推荐意见中

提及申请人和推荐人的身份、单位信息。

8.要求申报项目研究内容独立，不属于科技部、国家

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等资助项目的一部分。申报项目研究

内容与已获其它渠道资助的项目相关的，应当在申请书相

关栏目中说明受资助情况以及与本申报项目的联系与区

别。一经查实，申报项目研究内容属于科技部、国家自然

科学基金等机构资助项目的一部分，该申报项目将不予资

助。

9.凡在研究过程中按国家有关规定应履行相关程序

的，需提供相关证明材料（例如：涉及人的生物医学研

究，由于研究对象的特殊性，请项目申请人严格遵守医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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伦理和患者知情同意等有关规定，申报时须提供伦理

委员会审查意见等书面材料），并以BMP、JPEG、GIF、PNG

图片格式上传证明材料原件电子版。

四、推荐意见表要求

1.项目申请人与推荐人研究领域应当相关，最好保持

一致。

2.推荐人打印推荐意见表中“推荐人签名”“日期”

需本人亲笔填写，不得代签、打印或加盖签名章。

五、依托单位及项目申请人需注意的问题

为避免项目申请人因非学术性失误而失去会议推荐机

会，特别提醒依托单位及项目申请人注意，申报项目出现

下列情况之一，将不予受理：

（一）推荐人不具备推荐条件或不符合推荐要求

（二）项目申请人不具备申报条件

（三）申请书不符合要求

1.项目（课题）成员关键信息错误，如身份证号等；

2.合作单位名称填写不规范不完整；

3.不符合限项规定，特别是项目（课题）成员超项

等；

4.申请书缺页、缺项或有关栏目未填；

5.申请书内容涉及违反科研诚信、科研伦理的；

6.未按要求提供电子版的相关证明文件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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